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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与 使 用 情 况 鉴 证 报 告  

 

大华核字[2024]0011011071 号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

能科技公司）《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孚能科技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编

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孚能科技公司募集资

金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

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

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孚能

科技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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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

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孚能科技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

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孚能科技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孚能科技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孚能科技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

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吴建初 

 中国注册会计师：  

  谢平辉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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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38 号）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14,133,937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5.90 元。募集资金总额

3,404,729,598.3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224,507,264.07元。上述资金

已全部到位，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20年 7月 10日出具

了安永华明（2020）验字第 61378085_B01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25,412,433.56元（含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投资收益扣除手续费等净额人民币 89,870,865.80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3,224,507,264.07 

减：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包含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2,398,880,423.52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12,156,960.31 

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结余转出） 477,928,312.48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投资收益扣除手续费等净额 89,870,865.80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325,412,433.56 

截止 2023年 12 月 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2,398,880,423.52 元，其中：

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52,065,603.33元；于

2020年 7月 10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49,394,905.03

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349,485,518.49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477,928,312.48 元。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25,412,433.56元。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472号文《关于同意孚能科技（赣州）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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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3.70 元。本次非公

开募集资金总额 3,318,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61,519,746.95 元（不含

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56,480,253.05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22]000757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

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583,799,726.73 元（含募集资

金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投资收益扣除手续费等净额人民币 9,851,628.42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3,256,480,253.05 

减：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包含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196,605,849.54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86,872,704.31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暂未归还金额 1,300,000,00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投资收益扣除手续费等净额 9,851,628.42 

自有资金支付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946,399.11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1,583,799,726.73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96,605,849.54 元，其中：公

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132,845,976.84 元；截

止 2023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583,799,726.73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孚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经本公司 2019年第一届

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

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0 年 7 月 8日

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海淀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之子公司孚能科技（镇江）

有限公司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镇江新区支行、中国银

行镇江大港支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0年 7 月 8日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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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镇江新区支行、中国银行

镇江大港支行营业部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2021年 11月 5日披露了《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

表人的公告》。公司聘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的保荐机构，具体负责本次发行的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工作。公司与原保荐机构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

协议》相应终止，华泰联合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东吴证券承接。鉴于公司保荐机构

已发生更换，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规定，2021年

11月 24日，公司、保荐机构东吴证券和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署了《孚能科技（赣州）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孚能

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保荐机构东吴证券和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署

了《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协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支行 
321230100100331162 1,640,614,799.15 12,371.35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分行 
503010100100268000 1,640,614,799.15 904,026.95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分行营业部 
403710100100355180 --- 109,129,444.68 活期 

中国银行镇江大港支行 466374775181 --- 10,326,058.92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镇江新区

支行 
10320201040231695 --- 189,794,060.41 活期 

招商银行镇江新区支行 612900575710704 --- 14,692,056.71 
理财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 

交通银行镇江大港支行 381006710011000095180 --- 554,414.54 
理财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 

合计  3,281,229,598.30 325,412,433.56  

 
注：募集资金账户初始存放资金 3,281,229,598.30元与募集资金净额 3,224,507,264.07元存在差异，

差异原因为部分发行费用在募集资金初始存入募集资金专户时尚未支付。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2022年 11月 21日，公司、东吴证券

与兴业银行赣州开发区支行、交通银行赣州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赣州蓉江新区支行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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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孚能科技（芜湖）有限公司、东吴

证券与徽商银行芜湖三山支行、工商银行芜湖赭山支行营业室、中国银行芜湖三山支行等 7

家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

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2023 年 8 月 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及 2023年 8 月 24日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高性

能动力锂电池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65,262.90 万元投资于新项目“赣州年产

30GWh新能源电池项目（一期）”和“年产 30GWh 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一期）”。“赣州年

产 30GWh新能源电池项目（一期）”和“年产 30GWh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均拟使

用“高性能动力锂电池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32,631.45万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孚能科技（赣州）新能源有限公司、东吴证券与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分行等 2 家银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孚能科技有限公司、东吴证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监督。前述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交通银行赣州开发区支行 366899991011000157074 400,000,000.00 406,777,219.69 活期 

兴业银行赣州开发区支行 503010100100351682 2,459,971,100.00 716,815.09 活期 

中国银行赣州蓉江新区支行 203754972060 420,000,000.00 1,239,535.09 活期 

兴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321230100100410956 --- --- 活期 

兴业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 391190100100187401 --- 675,264,004.08 活期 

兴业银行赣州开发区支行 503020100188881566 --- 499,802,152.78 活期 

中国银行赣州市蓉江新区支行 194757620924 --- --- 活期 

兴业银行芜湖青山街支行 498020100100169529 --- --- 销户 

交通银行芜湖三山支行 342006010013000574267 --- --- 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芜湖三山支行 12636201040017721 --- --- 销户 

中国银行芜湖三山支行 176769110711 --- --- 销户 

工商银行芜湖赭山支行营业室 1307023019200344058 --- --- 销户 

徽商银行芜湖三山支行 225006400641000004 --- --- 销户 

合计  3,279,971,100.00 1,583,799,7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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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募集资金账户初始存放资金 3,279,971,100.00元与募集资金净额 3,256,480,253.05元存在差异，

差异原因为部分发行费用在募集资金初始存入募集资金专户时尚未支付。 

 

三、2023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公开发行股票）》及附表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非

公开发行股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非公开发行股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超出事先审议额度的情形，同时存在超出董

事会授权期限而未履行相关程序即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形。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追认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对公司 5 笔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事项进行追认。上述进行追认的现金管理行为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上述业务系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现金管理方式，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已对上述事项进行追认，并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因此，公司已补充履行了必要的法律审批程序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孚能科技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

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孚能科技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超出事先审议额度的情形，同时存在超出董事

会授权期限而未履行相关程序即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形。上述进行现金管理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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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表

 

编
制
单
位
：
孚
能
科
技
（
赣
州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3
,
22
4,
50
7,
26
4.
07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3
49
,4
85
,5
18
.4
9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
-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2
,
39
8,
88
0,
42
3.
52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比
例

 
-
-
-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
注

1）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1
)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

(2
)-
(1
)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

(2
)/
(1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1
.年

产
8
GW
h
锂
离
子
动

力
电
池
项
目
（
孚
能
镇
江

三
期
工
程
）
 

不
适
用
 

2
,8
36
,8
26
,6
00
.0
0
 

2
,6
24
,5
07
,2
64
.0
7 
2
,6
24
,5
07
,2
64
.0
7 

3
49
,4
85
,5
18
.4
9 

1
,7
98
,8
80
,4
23
.5
2 

(
82
5,
62
6,
84
0.
55
) 

6
8.
54
 2
02
3
年

7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2
.补

充
运
营
资
金
项

目
 

不
适
用
 

6
00
,0
00
,0
00
.0
0
 

6
00
,0
00
,0
00
.0
0 

6
00
,0
00
,0
00
.0
0 

-
--
 

6
00
,0
00
,0
00
.0
0 

-
--
 

1
00
.0
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
 

3
,4
36
,8
26
,6
00
.0
0
 

3
,2
24
,5
07
,2
64
.0
7 
3
,2
24
,5
07
,2
64
.0
7 

3
49
,4
85
,5
18
.4
9 

2
,3
98
,8
80
,4
23
.5
2 

(
82
5,
62
6,
84
0.
55
) 

7
4.
40
 

—
 

 
—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原
因

（
分

具
体

募
投
项
目
）

 
不
适
用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无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存
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资
金
的
情
形
，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注

2
。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本
期
存
在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情
形

，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注

3
。
 

对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投
资
相
关
产
品
情
况

 
本
期
存
在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情
形

，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注

4
。
 

用
超
募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或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情
况

 
不
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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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形
成
原

因
 

本
期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形
成
原
因
，
具
体
详
见
注

5
。
 

募
集
资
金
其
他
使
用
情
况

 
本
期
使
用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或
商
业
承
兑
汇
票
支
付
募
集
资
金
项
目
所
需
资
金
并
置
换
及

使
用
项
目
结
余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情
况
，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附
注

6
。
 

注
1
：
20
20

年
8
月

1
5
日
，
公
司
第
一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八
次
会
议
、
第
一
届
监
事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调
整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金
额
的
议
案
》，

同
意
公
司
根

据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募
集
资
金
实
际
情
况
，
对
本
次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金
额
进
行
调
整
。
由
于
公
司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3
22
,4
50
.7
3
万
元
低
于
《
孚
能
科
技
（
赣
州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并
在
科
创
板
上
市
招
股
说
明
书
》
中
项
目
拟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的
总
投
资
额

3
4
3,
68
2.
66

万
元

，
公
司
根
据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募
集
资
金
实
际
情
况
，
决
定
调
整
年
产

8
G
Wh

锂
离
子
动
力
电
池
项
目
（
孚
能
镇
江
三
期
工
程
）
项
目

的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金
额
，
从
原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2
83
,6
82
.6
6
万
元
调
整
为

26
2,
4
50
.7
3
万
元
。
上
述
事
项
在
董
事
会
审
批
权
限
范
围
内
，
无
需
提

交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发
表
了
明
确
的
同
意
意
见
，
并
且
由
保
荐
机
构
华
泰
联
合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出
具
了
《
华
泰
联
合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关
于
孚
能
科
技
（
赣
州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调
整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金
额
的
核
查
意
见
》
。
 

注
2
：
20
20

年
8
月

15
日
，
公
司
第
一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八
次
会
议
、
第
一
届
监
事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及
已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的
自
筹
资
金
的

议
案
》，

同
意
以
募
集
资
金

5
,
2
06
.
5
6
万
元
置
换
预
先
已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的
自
筹
资
金
，
以
募
集
资
金

1
,
65
9.
1
0
万
元
置
换
已
支
付
的
发
行
费
用
的
自
筹
资
金
。
上
述
事
项
在
董
事
会
审
批
权
限

范
围
内
，
无
需
提
交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发
表
了
明
确
的
同
意
意
见
，
并
且
由
安
永
华
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鉴
证
并
出
具
了
《
孚
能
科
技
（
赣
州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
自

筹
资
金
预
先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情
况
的
专
项
鉴
证
报
告
》（

安
永
华
明
（

2
0
2
0
）
专
字
第

6
13
78
08
5
_B
12

号
）
验
资
报
告
，
由
保
荐
机
构
华
泰
联
合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出
具
了
《
华
泰
联
合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关
于
孚
能
科
技
（
赣
州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及
已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的
自
筹
资
金
的
核
查
意
见
》。

截
至

2
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完
成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及
已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的
自
筹
资
金

。
 

注
3
：
2
02
3
年

1
月

31
日
，
公
司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三
次
会
议
和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一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

同
意
公
司
在
保
证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正
常
进
行
的
前
提
下
，
使
用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40
,
0
00

万
元
（
含
本
数
）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使
用
期
限
为
自
本
次
董
事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不
超
过

6
个
月
。
公

司
将
随
时
根
据
募
投
项
目
的
进
展
及
需
求
情
况
及
时
归
还
至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对
该
议
案
发
表
了
一
致
同
意
的

独
立
意
见
，
公
司
保
荐
机
构
东
吴
证
券

对
本
事
项
出
具
了
明
确
同
意
的
核

查
意
见
。

2
0
23

年
7
月

2
1
日
，
公
司
已
将
用
于
临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4
0
,0
00

万
元
全
部
归
还
至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截
至

2
0
2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无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情
况
。

 

注
4
：
2
02
3
年
４
月

28
日
，
公
司
召
开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六
次
会
议
、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四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追
认
使

用
部
分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议
案
》，

对
公
司
５

笔
使
用
部
分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事
项
进
行
追
认
。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对
该
议
案
发
表
了
一
致
同
意
的
独
立
意
见
，
公
司
保
荐
机
构
东
吴
证
券
对
本
事
项
出
具
了
明
确
同
意
的
核
查
意
见
。
上
述
现

金
管
理
购
买
的
银
行
产
品
已
全
部
赎
回
。

 

截
至

2
02
3
年

12
月

3
1
日
，
公
司
使
用

2
02
0
年
公
司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余
额
为

0
.0
0
元
。
 

注
5
：
募
投
项
目
“
年
产

8G
Wh

锂
离
子
动
力
电
池
项
目
（
孚
能
镇
江
三
期
工
程
）”

结
项
，
结
余
募
集
资

金
3
2,
54
1.
24

万
元
，
募
集
项
目
主
要
结
余
的
主
要
原
因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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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
0

2
3
年
度

 

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与
使
用
情
况
专
项
报
告

 

专
项
报
告

 
第

9
页

 

1
、
近
两
年
来
，
国
内
动
力
电
池
设
备
生
产
企
业
的
技
术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
国
产
设
备
在
产
品
性
价
比
、
售
后
服
务
等
方
面
的
优
势
逐
渐
显
现
，
因
此
公
司
在
建
设

“
年
产

8
GW
h
锂
离
子
动
力
电
池
项
目

（
孚
能
镇
江
三
期
工
程
）”

时
基
本

采
用
国
产
设
备
替
代
此
前
计
划
的
进
口
设
备
，
减
少
了
设
备
投
资
支
出
。

 

2
、
募
投
项
目
中
预
备
费
是
针
对
在
项
目
实
施
过
程
中
可
能
发
生
难
以
预
料
的
支
出
，
需
要
事
先
预
留
的
费
用
，
本
次
建
设
过
程
中
尚
未
发
生
重
大
预
料
之
外
事
项
。

 

3
、
为
提
高
募

集
资
金

的
使
用
效

率
，
在
确
保

不
影
响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建
设

和
募
集
资

金
安
全

的
前

提
下
，
公

司
使
用
部

分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获
得
了

一
定

的
投
资
收

益
，
同
时

募
集

资
金
存
放
期
间
也
产
生
了
一
定
的
存
款
利
息
收
入
。

 

4
、
该
项
目
建
设
过
程
中
，
公
司
从
项
目
的
实
际
情
况
出
发
，
在
保
证
项
目
质
量
、
进
度
的
前
提
下
，
坚
持
合
理
、
节
约
、
有
效
、
谨
慎
的
原
则
，
加
强
项
目
建
设
各
个
环
节
成
本
费
用
的
控
制
、
监
督
和

管
理
，
在
保
证

募
投
项
目
品
质
及
进
度
的
前
提
下
尽
可
能
的
减
少
费
用
开
支
。

 

注
6
：
1
、
2
02
2
年

11
月

21
日
，
公
司
于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八
次
会
议
及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
分
别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或
商
业
承
兑
汇
票
支
付
募
投
项
目
所
需
资
金

并
以
募
集
资

金
等
额

置
换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在
募
投

项
目
实

施
期

间
，
通
过
购

买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银

行
定
期
存
单

作
为
保

证
金
或

者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保
证
金

账
户
的

方
式

开
具
等
额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以
支

付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所
需
资
金
，
之
后
定
期
以
存
单
或
者
保
证
金
等
额
置
换
；
或
者
使
用
商
业
承
兑
汇
票
以
支
付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所
需
资
金
，
之
后
定
期
以
募
集
资
金
等
额
置
换
，
并
从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划
转
至

公
司
一
般
账
户
；
上
述
以
募
集
资
金
等
额
置
换
方
式
视

同
募
投
项
目
使
用
募
集
基
金
。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对
该
议
案
发
表
了
一
致
同
意
的
独
立
意
见
，
并
且
公
司
保
荐
机
构
东
吴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对
本
事
项

出
具
了
明
确
同
意
的
核
查
意
见
。
截
至

2
02
3
年

12
月

3
1
日
，
公
司
已
开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保
证
金
账
户
金
额
为

1
12
,1
56
,9
60
.3
1
元
。
已
开
具
未
到
期
的
商
业
承
兑
汇
票
金
额
为

2
,2
43
,5
60
.0
0
元
。
 

2
、
2
02
3
年

7
月

26
日
，
公
司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次
会
议
和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六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结
项
并
将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

同
意
公
司
将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募
投
项
目
“
年
产

8G
Wh

锂
离
子
动
力
电
池
项
目

(
孚
能
镇
江
三
期
工
程
)
”
予
以
结
项
，
并
将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4
7
,7
92
.8
3
万
元
(
具
体
金
额
以
资
金
转
出
当
日
专
户
扣
除
预
留
已

签
订
合
同

待
支
付
金

额
和
扣

除
已

开
具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及
商
业

汇
票

尚
未
兑
付
金

额
为
准

)
用

于
永
久

补
充
公
司
流
动

资
金

。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对
该
议
案

发
表
了

一
致
同

意
的

独
立
意
见
，

公
司
保

荐
机
构
东

吴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对
本
事
项
出
具
了
明
确
同
意
的
核
查
意
见
。

 

鉴
于
公
司

I
PO

募
投
项
目
均
已
完
成
结
项
，
因
公

司
I
PO

募
投
项
目
已
签
订
合
同
的
质
保
金
尾
款
支
付
时
间
较
久
，
为
方
便
账
户
管
理
、
资
金
支
付
等
工
作
，
公
司
决
定
将
截
至

2
02
3
年

7
月

27
日
的

I
PO

募
集
资
金
余
额

47
,7
92
.8
3
万
元
转
入
公
司
自
有
资
金
账
户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用
于
公
司
日
常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及
业
务
发

展
。

 

截
至

2
02
3
年

12
月

3
1
日
，
该
项
目
实
际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4
7,
79
2.
83

万
元
已
划
拨
至
公
司
自
有
资
金
账
户
作
为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使
用

。
 

 
 



孚
能
科
技
（
赣
州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0

2
3
年
度

 

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与
使
用
情
况
专
项
报
告

 

专
项
报
告

 
第

1
0
页

 

附
表

2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表

（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
 

编
制
单
位
：
孚
能
科
技
（
赣
州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3
,
25
6,
48
0,
25
3.
05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1
9
6,
60
5,
84
9.
54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2
,
65
2,
62
9,
00
0.
00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1
9
6,
60
5,
84
9.
54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比
例

 
8
1
.4
6%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1
)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

(2
)-
(1
)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

＝
(2
)/
(1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高
性
能
动
力
锂
电
池

项
目
 

是
 

3
,9
20
,0
00
,0
00
.0
0 

1
10
,3
65
,5
81
.7
7 

1
10
,3
65
,5
81
.7
7 

1
10
,3
65
,5
81
.7
7 

1
10
,3
65
,5
81
.7
7 

0
.0
0 

1
00
.0
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是
 

赣
州
年
产

3
0G
Wh

新

能
源
电
池
项
目
（
一

期
）
 

是
 

不
适
用
 

1
,3
26
,3
14
,5
00
.0
0 

1
,3
26
,3
14
,5
00
.0
0 

3
,2
69
,1
93
.1
4 

3
,2
69
,1
93
.1
4 
(
1,
32
3,
04
5,
30
6.
86
) 

0
.2
5 
2
02
5
年

2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3
0G
Wh

动
力
电

池
生
产
基
地
项
目

（
一
期
）

 

是
 

不
适
用
 

1
,3
26
,3
14
,5
00
.0
0 

1
,3
26
,3
14
,5
00
.0
0 

2
25
,6
00
.9
6 

2
25
,6
00
.9
6 
(
1,
32
6,
08
8,
89
9.
04
) 

0
.0
2 
2
02
5
年

2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科
技
储
备
资
金

 
不
适
用
 

6
00
,0
00
,0
00
.0
0 

5
00
,0
00
,0
00
.0
0 

5
00
,0
00
,0
00
.0
0 

8
2,
74
5,
47
3.
67
 

8
2,
74
5,
47
3.
67
 

(
41
7,
25
4,
52
6.
33
) 

1
6.
55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
 

4
,5
20
,0
00
,0
00
.0
0 

3
,2
62
,9
94
,5
81
.7
7 

3
,2
62
,9
94
,5
81
.7
7 

1
96
,6
05
,8
49
.5
4 

1
96
,6
05
,8
49
.5
4 
(
3,
06
6,
38
8,
73
2.
23
) 

—
 

—
 

—
 

—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原
因
（
分
具
体
募
投

项
目
）
 

不
适
用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为
了
更
快
落
实
新
技
术
适
配
客
户
产
品
需
求
，
加
快
募
投
项
目
的
建
设
效
率
，
缩
短
对
核
心
客
户
的
服
务
距
离
以
及
更
好
的
适
配
未
来
发
展
规
划

，
公
司
于

2
02
3
年

8
月

7
日

召
开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一
次
会
议
、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七
次
会
议
、

2
0
23

年
8
月

24
日
召
开

20
23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终
止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并
将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用
于
新
项
目
的
议
案
》，

同
意
公
司
终
止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募
投
项
目
“
高
性
能
动
力
锂
电
池
项
目
”

(
简
称
“
原
项
目
”
)
，
并
将
该
项
目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2
65
,2
62
.9
0
万
元
投
资
于
新
项
目
“
赣
州
年
产

3
0G
Wh

新
能
源
电
池
项
目

(
一
期
)
”
和

“
年
产

3
0
GW
h
动
力
电
池
生
产
基
地
项
目

(一
期
)
”。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本
期
存
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资
金
，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注

1
。
 



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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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3
年
度

 

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与
使
用
情
况
专
项
报
告

 

专
项
报
告

 
第

1
1
页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本
期
存
在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情
形
，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注

2
。
 

对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投
资
相
关
产
品
情
况

 
无
 

用
超
募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或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情
况

 
不
适
用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形
成
原
因

 
公
司
投
资
项
目
仍
处
于
建
设
过
程
，
募
集
资
金
尚
未
全
部
投
入
使
用
。

 

募
集
资
金
其
他
使
用
情

况
 

无
 

注
1
：
2
02
2
年

12
月

2
9
日
，
公
司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一
次
会
议
、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自
筹
资
金
的
议
案
》，

同
意
公
司

在
不
影
响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计

划
正

常
进
行
的
前

提
下
，

拟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

以
下
简
称
“

募
投
项

目
”
）
及
已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的
自
筹

资
金
，
置

换
资
金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1
1,
92
1.
23

万
元
，
本
次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时
间
距
募
集
资
金
到
账
日
未
超
过

6
个
月
，
符
合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要
求
。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发
表
了
明
确
同
意
的
独
立
意
见
，
公
司
监
事
会

发
表
了
明
确
同
意
的
意
见
，
公
司
保
荐
机
构
东
吴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对
本
事
项
出
具
了
明
确
的
核
查
意
见
，
并
且
由
大
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鉴
证
并
出
具
了
《
孚
能
科
技
（
赣
州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
自
筹
资
金
预
先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的
鉴
证
报
告
》（

大
华
核
字

[
20
22
]0
01
49
91

号
）。

截
至

2
02
3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完
成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及
已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的
自
筹
资
金
。

 

注
2
：
2
02
3
年

8
月

7
日
，
公
司
分
别
于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一
次
会
议
和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七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

同
意
公

司
在
保
证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正
常
进
行
的
前
提
下
，
使
用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1
30
,0
00

万
元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使
用
期
限
为
自
本
次
董
事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不
超
过

9
个
月
。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对
该
议
案
发
表
了
一
致
同
意
的
独
立
意
见
，
并
且
公
司
保
荐
机
构
东
吴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对
本
事
项
出
具
了
明
确
同
意
的
核
查
意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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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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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
0

2
3
年
度

 

募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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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放
与
使
用
情
况
专
项
报
告

 

专
项
报
告

 
第

1
2
页

 

附
表

3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情

况
表

（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
 

编
制
单
位
：
孚
能
科
技
（
赣
州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对
应
的
原
承
诺

项
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计
划

累
计
投
资
金
额

(
1
)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
2
) 

投
资
进

度
（
%
）

(
3
)=
(2
)

/
(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赣
州
年
产

3
0G
Wh

新
能
源

电
池
项
目
（
一
期
）

 

高
性
能
动
力
锂

电
池
项
目
 

1
,3
26
,3
14
,5
00
.0
0
 

1
,3
26
,3
14
,5
00
.0
0 

3
,2
69
,1
93
.1
4 

3
,2
69
,1
93
.1
4 

0
.2
5 

2
02
5
年

2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3
0G
Wh

动
力
电
池
生

产
基
地
项
目
（
一
期
）

 

高
性
能
动
力
锂

电
池
项
目
 

1
,3
26
,3
14
,5
00
.0
0
 

1
,3
26
,3
14
,5
00
.0
0 

2
25
,6
00
.9
6 

2
25
,6
00
.9
6 

0
.0
2 

2
02
5
年

2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
 

2
,6
52
,6
29
,0
00
.0
0
 

2
,6
52
,6
29
,0
00
.0
0 

3
,4
94
,7
94
.1
0 

3
,4
94
,7
94
.1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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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更
原
因
、
决
策
程
序
及
信
息
披
露
情
况
说
明
（
分
具
体
募
投
项
目
）

 
变
更
原
因
、
决
策
程
序
及
信
息
披
露
情
况
说
明
详
见
注

1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
分
具
体
募
投
项
目
）

 
不
适
用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不
适
用
 

注
1
：
变
更
原
因
：
1
、
公
司
原
募
投
项
目
“
高
性
能
动
力
锂
电
池
项
目
”
规
划
的
产
能
为
三
元
软
包
动
力
电
池
，
技
术
路
线
为
“
电
芯

-
模
组
-
电
池
包

”
。
最
近
一
年
来
公
司
的
产
品
设
计

和
生
产
工
艺
有
较
大
提
升
，
基
于
公
司
最
新

S
PS
(S
up
er

 P
ou
ch
 S
o
lu
t
io
n)

技
术
打
造
的
产
品
具
备
高
性
能
、
低
成
本
、
高
适
配
性
、
对
材
料
体
系
高
度
兼
容
等
优
势
，
在
续
航
里
程
、
充
电
效

率
、
降
本
增
效
、
适
配
车
型
等
方
面
可
更
好
的
满
足
客
户
要
求

；
同
时

S
PS

技
术
产
线
建
设
也
将
降
低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金
额
，
因
此
对
于
原
募
投
项
目
的
建
设
方
案
需
进
行
优
化
调
整
。

 

2
、
变
更
项
目
后
，
公
司
通
过
与
当
地
政
府
平
台
合
作
采
用
“
代
建
厂
房
”
的
方
式
，
可
以
减
轻
公
司
的

资
金
压
力
，
提
升
项

目
建
设
效
率
：
同
时
该
两
个
项
目
拟
按
最
新

S
PS

技
术
打
造
的

生
产
线
，
可
以
更
好
的
适
配
客
户
产
品
需
求
，
降
低
生
产
成
本
，
进
一
步
提
高
公
司
经
济
效
益
。

 

3
、
公
司
根

据
下
游
客
户
的
分
布
情
况
、
当
前
市
场
形
势
以
及
结
合
未
来
发
展
规
划
，
在
广
州
和
赣
州
进
行
产
能
布
局
可
以
进
一
步
拉
近
核
心
客
户
的
服
务
距
离
，
提
升
服
务
效
率
，
且
更
好

地
适
配
公
司
未
来
发
展
规
划
。

 

决
策
程
序
：
公
司
于

2
02
3
年

8
月

7
日
召
开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一
次
会
议
、
第
二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七
次
会
议
、

2
0
23

年
8
月

24
日
召
开

2
02
3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终
止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并
将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用
于
新
项
目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终
止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募
投
项
目
“
高
性

能
动
力
锂
电
池
项
目
”

(
简
称
“
原

项
目
”

)
，
并
将
该



孚
能
科
技
（
赣
州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0

2
3
年
度

 

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与
使
用
情
况
专
项
报
告

 

专
项
报
告

 
第

1
3
页

 

项
目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2
65
,2
62
.9
0
万
元
投
资
于
新
项

目
“
赣
州
年
产

3
0
GW
h
新
能
源
电
池
项
目
(
一
期
)”

和
“
年
产

3
0
GW
h
动
力
电
池
生
产
基
地
项
目
(
一
期

)
”。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对
该
议
案
发
表

了
一
致
同
意
的
独
立
意
见
，
并
且
公
司
保
荐
机
构
东
吴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对
本
事
项
出
具
了
明
确
同
意
的
核
查
意
见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
0
2
3
年

8
月

8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
w
w
w.
ss
e.
co
m.
cn

）
披
露
的
《
孚
能
科
技
（
赣
州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终
止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并
将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用
于
新
项
目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
0
2
3-
0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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